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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总局明确疫情下税收协定执行问题
摘要：

• 2020年8月14日，国家税务总局对疫情防控期间税收协定的相关执行问题进行了解答。由于疫情原因，企业目前关心的
常设机构、居民身份判定等问题都得以了明确。

背景

各国因新冠疫情影响陆续出台了出入境限制措施，导致众多公司关键的工作人员滞留海外，并被迫在他国开展工作，由此也

引发了许多潜在的跨境税收问题。例如 ，在他国居家办公是否会构成常设机构、是否会因此改变税务居民身份？

对此，国家税务总局（“税务总局”）依据税收协定有关条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新加坡共和国政府关于对所得避

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及议定书条文解释》（国税发【2010】75号，以下简称“75号文”），就疫情期间税收协

定执行的有关问题提供了指引。

© 2020毕马威企业咨询 (中国) 有限公司 — 中国外商独资企业，是与瑞士实体 — 毕马威国际合作组织(“毕马威国际”) 相关联的独立成员所网络中的成员。版权所有，不得转载。
在中国印刷。

毕马威观察

常设机构认定

 固定场所常设机构：指引明确如果疫情防控期间改为居家办公属于间歇或偶发行为，则这种临时居家办公场所不构成

常设机构定义所称的“企业进行全部或部分营业的固定营业场所”。 

常设机构是指进行全部或部分营业活动的固定营业场所。根据75号文，这个营业场所通常是实质存在的、相对固定且在时

间上具有一定的持久性、以及全部或部分的营业活动是通过其进行的。75号文曾解释“通过”该营业场所进行活动应作广

义理解，包括企业在其可支配的地点从事活动的任何情形。但是75号文之前并没有明确何为“在其可支配的地点”，这也

导致了外国公司过去一直在努力了解如果其员工在中国但是在办公室以外的地方（如家里、旅馆、客户所在地）工作是否

会产生常设机构的风险。虽然75号文中缺乏详细的指导性意见，但OECD税收协定范本解释中对“支配”标准进行了考

虑，包括该空间是否是专门为员工分配的、使用的期限以及使用是连续的还是不定时的。

OECD在今年4月发布的一份关于分析新冠疫情对税收协定产生的影响的报告中指出，员工在其惯常工作地以外的其他国家

居家办公不太可能会在新地点构成常设机构风险。由于目前这种情况是暂时且特殊的，通常没有必要永久性地建立固定的

营业场所。此外，由于政府限制造成员工居家进行间歇性工作的不应将员工的居家办公场所视为企业可支配的地点。

此次税务总局指引明确疫情防控期间临时居家办公场所不构成常设机构定义所称的“企业进行全部或部分营业的固定营业

场所”，这与OECD所持的观点保持一致。在后疫情时代常设机构的认定中，此指引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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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我们：

 代理型常设机构：指引明确疫情防控期间临时改为居家办公的个人，在位于中国境内的居家办公场所为境外企业雇主

工作并以雇主名义签订合同，由于这种情况属于偶发行为，不满足经常性要求，不构成代理型常设机构。 

指引进一步扩展了75号文中对“经常”行使订立合同的权力的说法。但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在疫情前该个人已经长期在中

国境内代表境外企业进行活动，或在疫情发生后改为长期在中国境内代表境外企业进行活动，有权并经常代该境外企业订

立合同，则仍会被税务机关认定构成代理型常设机构。

 建筑型常设机构：指引明确受疫情影响暂时停工的建筑工程项目，在计算该项目持续时间是否达到税收协定中规定的建

筑型常设机构时间门槛时，可以扣除仅因疫情影响造成全面停工的日期。

税务总局允许建筑型常设机构时间门槛计算时扣除因疫情全面停工的时间，降低了企业因工期时间拉长构成常设机构的风

险，相比OECD4月发布的相关指引更为有利于纳税人。OECD指引提出因疫情而导致的建设项目暂时中断应包括在项目期

间，以计算是否构成常设机构。

税收居民身份判定

 企业实际机构所在地：指引明确部分企业高管的决策地因疫情防控措施发生临时性的变化，不会影响对企业实际管理机

构所在地的评判，不会影响根据企业实际管理机构所在地判断其税收协定下居民身份。

 双重居民个人身份：指引明确因疫情防控措施使部分人员居住地发生变化构成双重居民个人时，可以根据税收协定

中的 “加比规则”，依次按照个人永久性住所、重要利益中心、习惯性居处、国籍等标准判断其仅为缔约一方税收居

民。

税务总局指引与OECD４月发布的指引一致认为高管成员因疫情原因临时搬迁到另外一个地方不应该影响企业的税收居民身

份。虽然决策地是判定实际管理机构所在地的一个重要因素，但税务总局明确会对企业更广泛的情况进行考量，即考虑通

常情况下的决策地，而不是仅着眼于特殊时期，临时性的变化。

此外，税务总局明确可以利用“加比规则”解决因疫情原因产生的双重税收居民个人问题，并且强调疫情防控措施下个人

居住地的临时性变化通常不会造成个人永久性住所或重要利益中心所在地的变化，因此其税收协定下的居民身份通常不会

发生改变。但需要注意的是，如果该个人在华时间超出一定的时间范围，仍可能根据中国个人所得税法被认定为具有中国

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义务。

疫情对全球造成了重大的影响，各国税务机关也出台了一些宽松政策。由于在处理上述问题上的口径不尽相同，为帮助 

“走出去”企业解决在海外可能遇到相关问题的税务争议，税务总局指引明确纳税人可以向中国税务机关申请启动相互协

商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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